
醫藥暨應用化學系(104.3.17)  

 1

103 學年度醫藥暨應用化學系課程委員會第 2 次委員會議紀錄 
 
時  間：民國 104 年 3 月 17 日﹙星期二﹚中午 12 時 O 分 

地  點：第一教學大樓九樓 935（學院共用討論室） 

 

主 持 人：張 夢 揚 記  錄：李 文 婷 

出 席 人：陳義龍、陳泊余、許智能、王志光、陳信允、陳喧應 

黃俊嬴、黃博瑞 

校外委員：胡詩潔（請假） 

學生代表：化二：徐瓊華、化三：林宜潾、化四：練秀芸 

 

壹、主席報告：  

本次會議主要是討論(1)本學系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「課程目標與學習成效標準」檢核表，

請審議。(2)本學系 103 學年度雇主滿意度回饋案，請審議。(3)本學系 104 學年度碩士班/
博士班全英文授課課程大綱與進度表，請審議。(4)本學系 104 學年度學分變動表案，請

審議。(5)討論本學系 104 學年度大學部新生及舊生科目學分表。(6)討論本學系 104 學年

度碩士班學分表。(7)討論本學系 104 學年度博士班科目及學分表。(8)討論本學系助教考

核辦法。 
 

貳、提案討論： 

第 1 案 
案由：本學系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「課程目標與學習成效標準」檢核表，請審議。 
說明：附件 1（傳閱資料） 
決議：「課程目標與學習成效標準」檢核表之科目均符合本學系專業核心能力與能力指

標及檢核表之檢核項目，審議通過，送交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 

 
第 2 案 

案由：本學系 103 學年度雇主滿意度回饋案，請審議。  
說明：共發出份 57 問卷，回收 8 份，調查結果:附件 2（P3） 
決議：修正通過，如附件。送交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 
 

第 3 案 
案由：本學系 104 學年度碩士班/博士班全英文授課課程大綱與進度表，請審議。 
說明：附件 3（P4-P5）（傳閱資料） 

「高雄醫學大學教師授課時數核計辦法」業已於 98 年 10 月 30 日 98 學年度第

一次校務暨第三次行政聯席會議通過，自 99 學年度起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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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「高雄醫學大學教師授課時數核計辦法」第三條第六款，課程如為本校三

級三審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開設之全英語授課課程（英語課程除外），本國籍

教師授課時數得以 1.5 倍計算。 
全英語授課課程之申請，英語課程大綱與進度表為基本檢核項目，需於申請同

時檢附。 
英語授課課程需於每學期重新提出申請，本表格統一由學院(中心)彙整填列

後，檢附相關資料送交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   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如附件。送交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 

第 4 案 
案由：本學系 104 學年度學分變動表案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附件 4（P6-P7） 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如附件。送交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      生物化學(3、3)醫化組必修由二年級更改至二下三上，應化組由必修改為選修。

微生物學(2、2)醫化組由必修改為選修。 
 

第 5 案 

案由：討論本學系 104 學年度大學部新生及舊生科目學分表。  

說明：新生科目學分表：附件 5（P8-P17） 
              舊生科目學分表：附件 6（P18-P27）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如附件。送交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 

 
第 6 案 

案由：討論本學系 104 學年度碩士班學分表。 
說明：附件 7（P28-P30） 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如附件。送交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 
第 7 案 

案由：討論本學系 104 學年度博士班科目及學分表。 

說明：附件 8（P31-P33） 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如附件。送交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      本學系博士生外籍生人數日益增加，日後授課教師要開設博士班課程需配合提

出實施全英文授課。 

 
第 8 案 

案由：討論本學系助教考核辦法。 

說明：附件 9（P34- P35）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如附件。教學 50%由化學實驗一~五授課教師考核，行政 50%由系主

任考核，分數加總統計後於每年 4 月底前送交系課程委員會審議是否續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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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臨時動議：(略) 
 
肆、散會：下午 13 時 10 分。 


